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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

574 号”文核准，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数码”、“发

行人”、“公司”）1,650 万社会公众股公开发行工作（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已于

2018 年 4 月 2 日刊登招股说明书。发行人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将尽快办理工商

登记变更手续。作为天地数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爱

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爱建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

天地数码申请其股票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

在贵所创业板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 发行人的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HANGZHOU TODAYTEC DIGITAL CO., LTD 

注册资本 
4,893.80 万元人民币（发行前） 

6,543.80 万元人民币（发行后） 

法定代表人 韩琼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2002 年 4 月 27 日 

股份公司设立日期 2014 年 3 月 7 日 

注册地址 杭州市钱江经济开发区康信路 600 号 

办公地址 杭州市钱江经济开发区康信路 600 号 

经营范围 

生产：热转印色带、热转印碳带（上述经营范围在批准的

有效期内方可经营）。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热转印碳

带、热转印色带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成果转让；批发、

零售：办公自动化设备，机械设备，办公用品，计算机耗

材；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

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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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二）发行人设立情况 

发行人为杭州天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 2 月 15 日，经公司创立大会暨首次股东大会全体发起人一致同意，天地有限

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根据天健审[2014]50 号审计报告，天地有限以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后的净资产 49,223,259.41 元中的 48,000,000 元，按每股面

值人民币 1 元，折合为 48,000,000 股。净资产中超过注册资本的部分，即

1,223,259.41 元计入资本公积。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注册资本到位情况进行

了验证，并出具了天健验[2014]21 号验资报告验证。2014 年 3 月 7 日，杭州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就本次整体变更事项予以核准登记。 

（三）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公司以“Barcoding the World（条码联世界）”为发展愿景，是专业从事热转

印碳带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是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的第一起

草和制订单位，公司的研发中心是浙江省级企业高新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杭州市

级企业高新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杭州市级企业技术中心，曾获得了国家火炬计划

项目和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支持，并且多次获得浙江省科技计划立

项。公司产品包括条码碳带、打码碳带、传真碳带等。公司在热转印碳带领域积

累了丰富的研发经验和技术，公司从研发应用于传真机的碳带起步，不断探索热

转印碳带的新配方、新工艺和新材质，持续拓展产品种类和应用领域，是国内率

先研发出条码打印热转印碳带的企业之一，迄今已发展成为热转印碳带产品领域

的国内龙头企业，并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竞争优势。根据中国计算

机行业协会耗材专委会的数据，公司 2015 年热转印碳带产量占全球产量的

12.80%，占中国产量的 42.42%。 

（四）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审[2018]258 号”《审

计报告》，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 1-3 月的主要财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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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及财务指标（2018 年 1-3 月份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03.31 2017.12.31 2016.12.31 2015.12.31 

流动资产 182,190,032.33 163,328,047.92 124,615,728.54 140,196,762.31 

非流动资产 153,770,387.65 154,445,292.84 159,323,411.65 102,016,575.09 

资产总额 335,960,419.98 317,773,340.76 283,939,140.19 242,213,337.40 

流动负债 118,101,891.33 110,369,336.03 134,632,108.01  143,865,238.42 

非流动负债 44,398,387.47 44,533,422.48 18,115,200.00  300,000.00 

负债总额 162,500,278.80 154,902,758.51 152,747,308.01  144,165,238.42 

所有者权益 173,460,141.17 162,870,582.25 131,191,832.18  98,048,098.98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 
172,340,857.43 161,863,681.71 130,190,239.39  97,727,196.67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3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一、营业收入 92,728,871.88 376,740,524.87 339,359,648.52 312,073,326.56 

二、营业利润 13,333,363.93 51,118,533.89 48,955,070.18 39,022,631.37 

三、利润总额 13,318,008.80 51,256,186.44 49,446,930.56 40,749,314.70 

四、净利润 11,077,885.60 44,536,309.88 41,475,473.80 34,790,520.54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10,944,099.51 44,518,614.40 41,433,660.73 34,855,566.92 

归属于发行人股

东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9,347,175.11 41,847,472.06 41,176,875.23 32,842,060.92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03.31/ 

2018 年 1-3 月 

2017.12.31/ 

2017 年度 

2016.12.31/ 

2016 年度 

2015.12.31 

/2015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052,607.52 33,934,710.13 68,186,981.53 38,385,886.77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654,016.31 -14,842,406.30 -42,426,756.21 -41,280,461.54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550,529.38 -7,842,912.21 -25,165,307.90 2,893,52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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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03.31/ 

2018 年 1-3 月 

2017.12.31/ 

2017 年度 

2016.12.31/ 

2016 年度 

2015.12.31 

/2015 年度 

汇率变动对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21,377.78 -623,059.81 448,352.12 148,716.22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5,130,560.38 10,626,331.81 1,043,269.54 147,665.19 

4、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8.03.31 2017.12.31 2016.12.31 2015.12.31 

流动比率（倍） 1.54  1.48   0.93  0.97 

速动比率（倍） 0.93  0.96  0.62  0.6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4.48 42.47  47.39  56.50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52  3.31  2.66  2.00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殖权

和采矿权等后）占净资产的比例（%） 
0.06 0.08  0.15  0.28 

财务指标 2018年1-3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5.61  6.49  6.61  6.58 

存货周转率（次） 3.76  4.81  4.57  4.13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1,741.71 6,662.50 5,960.85 5,044.80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094.41 4,451.86  4,143.37 3,485.56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万元） 
934.72 4,184.75 4,117.69 3,284.21 

利息保障倍数（倍） 13.01 14.72 14.95 13.4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元） 0.10 0.69  1.39  0.78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10 0.22 0.02 0.00 

注：2018 年 1-3 月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指标进行年化计算。 

二、 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 4,893.80 万股，本次公开发行 1,650 万股，不进

行老股转让。本次发行后总股本为 6,543.80 万股，公开发行的股份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比例为 25.21 %。本次发行公司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1,650 万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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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5.21%，且不进行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每股发行价格 14.70 元/股 

发行前市盈率 

17.19 倍（每股收益按 2017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

股本计算） 

发行后市盈率 

22.99 倍（每股收益按 2017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

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3.31 元（根据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权益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5.59 元（根据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权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

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2.63 倍（按照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全部向网上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

配售的方式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发行对象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立账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投资者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或根据中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确定的其他发行对象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24,255.00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20,374.94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不

含税） 

保荐及承销费用 2,150.00 万元 

审计费用 870.00 万元 

律师费用 386.79 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22.64 万元 

发行手续费等 50.62 万元 

发行费用（不含税）总额：3,880.06 万元 

（二）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韩琼、潘浦敦、刘建海承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

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除前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若本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自申报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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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若本人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

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若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

公司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股票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如公司发生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则发行价作相应调整），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六个月。 

此承诺持续有效，本人不因在公司所任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前

述承诺。 

如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转让相关股份所取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 

2、除实际控制人外，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白凯、钱海平、周家峰、柳雁、谢党、张群华、杨晓华承诺： 

本人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本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本人自公司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 

若本人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

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

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3、除上述人员外的其他股东承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公司/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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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

关规定，规范履行股东的义务。 

（三） 发行前股东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减持价格和延长锁定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韩琼、潘浦敦、刘建海承诺： 

（1）、本人将严格遵守关于股份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2）、在锁定期满后，本人将根据公司经营、资本市场、自身资金需要等情

况进行综合分析，自主选择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认可的方式予以减持； 

（3）、本人所持公司股份，自承诺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

于发行价；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每年减持公司股票总量不超过减持年度上一

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登记在本人名下公司股票的 25%（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的，减持价格、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且减持不影

响实际控制人的地位。 

（4）、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的股票的锁定

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 

（5）、若减持公司股票，将至少于减持前 3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或按照中国

证监会和其他监管机构的规定办理； 

（6）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7）如违反有关股份锁定承诺擅自违规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因减持股

份所获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且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届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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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范性文件对其予以处罚。 

2、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韩琼、潘浦敦、刘建海、

白凯、钱海平、谢党、张群华、杨晓华承诺： 

（1）、本人将严格遵守关于股份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2）、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的股票在本人承诺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期间股份公司发生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派息等

情况，则减持价格相应进行除权、除息调整，下同），减持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

的和其他监管机构的规定办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后 6 个月

内如股份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3）、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而免除履行上述承诺的义务； 

（4）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3、持股 5%以上股东承诺： 

持股 5%以上股东升华集团承诺： 

（1）、本公司将严格遵守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2）、在锁定期满后，本公司将根据公司经营、资本市场、自身资金需要等

情况进行综合分析，自主选择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认可的方式予以减持； 

（3）、本公司所持公司股份，自本公司承诺的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

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公司每年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总

量不超过上一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登记在本公司名下的股份总数的 50%（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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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的，减持价格、数量将进行相应

调整）； 

（4）、本公司减持时，应当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

通知公司，自公司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方可减持公司股份，本公司持有公

司股份低于 5%以下时除外；或按照中国证监会和其他监管机构的规定办理； 

（5）、如违反有关股份锁定承诺擅自违规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因减持股

份所获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且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届时有效

的规范性文件对其予以处罚； 

（6）、本公司减持公司股份时，同时应当遵守《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持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股份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函》的

相关承诺； 

（7）本公司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持股 5%以上股东严金章承诺： 

（1）、本人将严格遵守关于股份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2）、在锁定期满后，本人将根据公司经营、资本市场、自身资金需要等情

况进行综合分析，自主选择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认可的方式予以减持； 

（3）、本人所持公司股份，自本人承诺的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

格不低于发行价；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每年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总量不超

过上一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登记在本人名下的股份总数的 50%（若公司股票有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的，减持价格、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4）、本人减持时，应当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

知公司，自公司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方可减持公司股份，本人持有公司股

份低于 5%以下时除外；或按照中国证监会和其他监管机构的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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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违反有关股份锁定承诺擅自违规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因减持股

份所获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且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届时有效

的规范性文件对其予以处罚； 

（6）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杭州泰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股东金投智汇和钱江创投的管理人，与

金投智汇、钱江创投就所持公司股份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共同承诺： 

（1）、本企业将严格遵守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2）、在锁定期满后，本企业将根据公司经营、资本市场、自身资金需要等

情况进行综合分析，自主选择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认可的方式予以减持； 

（3）、所持公司股份，自本企业承诺的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

不低于发行价；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企业合计每年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总量

不超过上一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登记在本企业名下的股份总数的 100%（若公司

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的，减持价格、数量将进行相应

调整）； 

（4）、本企业减持时，应当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

通知公司，自公司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方可减持公司股份，金投智汇和钱

江创投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以下时除外；或按照中国证监会和其他监管机

构的规定办理； 

（5）、如违反有关股份锁定承诺擅自违规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因减持股

份所获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且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届时有效

的规范性文件对其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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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公司/企业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三、 保荐机构对公司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经本保荐机构核查，天地数码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现逐条说明如下： 

1、发行人的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已公开发行； 

2、发行人本次发行后的股本总额为 6,543.80 万元，不少于人民币 3,000 万

元； 

3、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1,650 万股，不进行老股转让，公开发行的股

份数量占发行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21%，不低于发行人总股本的 25%； 

4、发行人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不少于 200 人； 

5、发行人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信息无虚假记载； 

6、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 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过本保荐机构核查，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

形： 

1、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计

超过百分之七； 

2、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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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有

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4、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5、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存在影响保荐机构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其他关联

关系。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保荐机构已在发行保荐书中做出的承诺 

本保荐机构遵循行业公认的勤勉尽责精神和业务标准，履行了充分的尽职调

查程序，并对申请文件进行审慎核查后，做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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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9、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保荐机构承诺的其他相关事项 

1、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

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2、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市的

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

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

并完善防止大股东、其

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

人资源的制度 

1、强化发行人严格执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的意识，进一步完善

各项管理制度和发行人决策机制； 

2、督导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已有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

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3、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及时了解发行人的重大事项，

持续关注发行人上述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

况。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

并完善防止高管人员利

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

利益的内控制度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2、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持续关注发行人上述制度的执

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

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

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

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1、督导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关联交易决策权限、表决程序、回避情

形等工作规则； 

2、督导发行人及时向本保荐机构通报将进行的重大关联交易情

况，本保荐机构将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合规性发表意见； 

3、督导发行人严格执行有关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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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安排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

披露的义务，审阅信息

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

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

其他文件 

1、督导发行人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关注并审阅发行人的定期或不定期报告； 

2、督导发行人在发生须进行信息披露的事件后，立即书面通知本

保荐机构，并将相关资料、信息披露文件及报送证监会、交易所

的其他文件送本保荐机构查阅。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

资金的使用、投资项目

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1、本保荐机构将定期派人了解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项目

进展情况； 

2、在项目完成后，本保荐机构将及时核查发行人项目达产情况、

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并与招股说明书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披

露信息进行对照，如发生差异，将敦促发行人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3、如发行人欲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方案，本机构将督导发行人履行

相应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

方提供担保等事项，并

发表意见 

1、本保荐机构持续关注发行人提供对外担保及履行的相应审批程

序情况，督导发行人执行已制定的规范对外担保的制度； 

2、要求发行人在对外提供担保前，提前告知本机构，本机构根据

情况发表书面意见。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

构的权利、履行持续督

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要求发行人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保荐协议约定的方式，及时

通报信息和提供工作方便；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信息披

露的规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的事项（如有）发表公开声明；定

期或者不定期对发行人进行回访，查阅保荐工作需要的发行人材

料；列席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对发行人的信息

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

审阅；对有关部门关注的发行人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必要时可聘

请相关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对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和披露的内容进

行独立判断；证券发行前，发行人不配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

的，保荐机构有权发表保留意见，并在发行保荐书中予以说明；

情节严重的，保荐机构有权不予保荐，已保荐的有权撤销保荐；

证券发行后，保荐机构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可能存在违法违规

行为以及其他不当行为的，有权督促发行人作出说明并限期纠正；

情节严重的，有权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报告。保荐机构尽

职推荐发行人证券发行上市，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

守承诺、信息披露等相关义务。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应当指定

两名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保荐工作。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

机构配合保荐机构履行

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

规和证监会的规定，配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并承担相应的责

任；发行人承诺向保荐机构和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与保荐

工作相关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保荐

机构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中介机构应做出解

释或出具依据的相关约定。 

(四)其他安排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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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富博、曾辉 

联系：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600 号 1 幢 32 楼 

电话：021-32229888 

传真：021-68728909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爱建证券认为：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

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条件。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同意担任杭州

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机构，推荐其股票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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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为《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保荐书》的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富博                     曾辉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名：                

                             祝健 

 

 

 

 

 

保荐机构：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